


「擬訂臺中市豐原區南村段 447地號等 20筆土地 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 

自辦公聽會議程 

壹、背景說明 

本單元位於臺中市豐原區，鄰近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與三

陽運動公園，且經水源路銜接豐原市區火車站商業地段。單元範圍

內建築物大多為三十至四十年以上鋼筋混凝土造及(加強)磚造建築

物，建物結構耐震及防火堪慮，現況有部分建物為違章建築，不僅

有礙觀瞻且有公共安全上的疑慮。考量週邊地區發展現況及需求，

本案擬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優化該地區應有土地使用機能。 

本次公聽會依據都市更新條例第 23 條及都市更新條例施行細則

第 8條及第 18條辦理。 

 

貳、公聽會議程及地點 

地點：儷宴會館(1F 晶軒) 

     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陽路 115號※本場地備有停車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時間 內容 

15:00~15:10 簽到 

15:10~15:15 主席致詞 

15:15~15:35 計畫內容簡報 

15:35~15:50 意見表示及回應 

15:50~16:00 主席結論 

16:00 散會 



参、更新單元範圍 
 

 

 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更新單元位置示意圖 

更新單元地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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